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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　 要】 　 为降低各类事故造成的灾难性后果，利用频率－死亡人数（Ｆ⁃Ｎ）曲线的方法，开展长江

典型船舶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研究。 基于我国长江水域散货船实际运营基础数据，对船舶营运经济

价值（ＥＶ）、风险厌恶系数、单次事故最大死亡人数等决定可接受衡准中尽实际可能低（ＡＬＡＲＰ）区
域边界设定的关键参数，进行敏感性分析；建立一般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，并考虑到社会公众对较大

死亡人数的风险厌恶，提出改进的可接受衡准；结合长江散货船 ２０１０—２０１９ 年的历史事故资料，通
过数据分析和频率计算，获得散货船碰撞、搁浅、触碰、触礁、自沉、火灾 ／ 爆炸及风灾等造成的社会风

险，并利用建立的可接受衡准对散货船进行风险评价。 结果表明：风险厌恶系数是决定可接受衡准

是否足够严苛的最关键参数；改进衡准 ＡＬＡＲＰ 上边界横轴截距对应的死亡人数是一般衡准的

９􀆰 ５５％，改进衡准 ＡＬＡＲＰ 下边界横轴截距对应的死亡人数是一般衡准的 ４４􀆰 ４４％，改进的衡准更严

苛，且对较大数目的人员死亡有更强烈的厌恶性。
【关键词】 　 社会风险；　 可接受衡准；　 频率－死亡人数（Ｆ⁃Ｎ）；　 尽实际可能低（ＡＬＡＲＰ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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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　 引　 言

　 　 长江作为黄金水道在我国航运体系中发挥着重

要作用。 然而，由于长江船舶密度大、交通流复杂、
水域环境多变，加之跨江大桥及大坝船闸等因素影

响，长江船舶的通航安全常常会面临一定挑战。 从

搜集的 ２０１０—２０１９ 年期间 ３ ６００ 多条长江水上交

通事故数据可以看出，各种船舶事故时有发生，一些

严重事故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死亡，引发

社会的高度关注。
长江各类船舶航行过程中，面临碰撞、触碰、搁

浅、火灾、爆炸等多种风险。 为进一步保证船舶的通

航安全，应基于风险分析的方法开展安全性评估，其
中，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设定准确的风险可接受衡准。
对于人员安全，可接受衡准一般分为个人风险和社

会风险 ２ 方面。 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通常以频率－
死亡人数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⁃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ｔａｌｉｔｉｅｓ，Ｆ⁃Ｎ）曲线

的形式表示，受多种因素影响，且随某项活动对社会

重要程度的变化而变化，制定过程也较复杂。 国际

海事组织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，ＩＭＯ）
针对海船提出了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建立的一般流

程，在理论计算基础上，以 Ｆ⁃Ｎ 曲线的形式给出了

油船、 集装箱船等典型海船的可接受衡准［１］。
ＫＡＮＥＫＯ 等［２］针对集装箱船、杂货船等主要船型，
提出一种确定 Ｆ⁃Ｎ 曲线边界的新方法。 不同国家

和地区针对核电站、公路、铁路及危化品运输提出了

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［３］，充分考虑了社会公众对事

故的接受程度，对应的风险厌恶系数取不同的值。
汪金辉等［４］基于典型的事故数据库，针对全球客船

建立了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；赵新伟等［５］ 基于历史

数据统计分析，研究了油气管道的风险可接受衡准；
张舒等［６］ 以 Ｆ⁃Ｎ 曲线给出了煤矿的社会风险可接

受衡准；陈永［７］ 针对长江干线的危化品船舶，以事

故频率－潜在损害值曲线形式，构建了危化品泄漏

的风险可接受衡准。 上述研究中，社会风险可接受

衡准主要是针对海船建立的，考虑到制定衡准时所

依赖的历史事故数据不同、单次事故最大死亡人数

存在差异，以及衡准具有的时效性、周期性特点，针
对海船的衡准不适用于内河船舶；国内社会风险可

接受衡准的研究起步较晚，虽然在煤矿、油气管道等

方面形成了一定成果，但是，针对内河船舶的社会风

险可接受衡准尚未建立。
鉴于此，笔者拟结合长江船舶历史事故数据，在

分析可接受衡准理论方法基础上，通过梳理对衡准

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参数及开展敏感性分析，建立一

般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和改进社会风险可接受衡

准，并应用于散货船的风险评价，反映衡准在降低人

员群体伤亡后果方面的作用，以期为开展相关风险

控制研究提供支撑。

１　 可接受衡准理论方法

１􀆰 １　 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建立方法

　 　 以 Ｆ⁃Ｎ 曲线表示的典型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

如图 １ 所示。 风险水平分为可忽略区域、尽实际可

能低（Ａｓ Ｌｏｗ Ａ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ｂｌｅ，ＡＬＡＲＰ）区
域和不可接受区域 ３ 个区域。 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

的建立，主要是通过理论计算，确定图 １ 中 ＡＬＡＲＰ
区域边界对应的斜率和截距（图中的横纵坐标线均

视为不等距线，下同）。
按如 下 理 论 方 法 计 算 社 会 风 险 可 接 受

衡准［１，８］：
考虑某类型船，对船员或工人来说，平均可接受

的潜在生命丧失（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ｓｓ ｏｆ Ｌｉｆｅ，ＰＬＬ）为：
Ｐ ＝ ｅ·ｑ （１）

式中：Ｐ 为某类型船的 ＰＬＬ；ｅ 为船舶营运经济价值

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，ＥＶ），元；ｑ 为职业事故中的累积

指标，定义为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（Ｇ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
Ｐｒｏｄｕｃｔ，ＧＮＰ） 的平均致死率，人 ／元，可通过下式

·４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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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１　 典型的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

Ｆｉｇ． １　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

计算：

ｑ ＝ Ｄ
Ｇ

（２）

式中：Ｄ 为职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；Ｇ 为特定时间

周期内的 ＧＮＰ，元。
对于船上乘客来说，ＰＬＬ 可计算为：

Ｐ ＝ ｅ·ｒ （３）
式中 ｒ 为运输行业相关事故的累积指标，可通过下

式计算：

ｒ ＝
Ｄ０

Ｇ０
（４）

式中：Ｄ０ 为运输业引起的死亡人数；Ｇ０ 为 ＧＮＰ 中运

输业相关部分，元。
针对单次事故，在分析人员死亡频率时，有如下

关系：

ＡＺ ＝
Ａ１

Ｚｂ （５）

式中：ＡＺ 为一次事故中死亡人数≥Ｚ 的频率；Ａ１ 为

一次事故中死亡人数≥１ 人的频率；Ｚ 为一次事故

中的死亡人数；ｂ 为风险厌恶系数，取值为 １≤ｂ≤２，
不同的值反映了风险偏好水平。

定义 ａＺ 为一次事故中死亡人数为 Ｚ 的发生频

率，则：

ａＺ ＝
ＡＺ － ＡＺ＋１，Ｚ ＝ １，２，…，（ＺＵ － １）
ＡＺ，Ｚ ＝ ＺＵ

{ （６）

式中 ＺＵ 为单次事故最大死亡人数，对一艘船来说，
可定义为船员 ／乘客的最大人数。

结合 Ｆ⁃Ｎ 曲线，有如下表述：

Ｊ ＝ ∑
ＺＵ

Ｚ ＝ １
ＺａＺ ＝ Ａ１

１
Ｚｂ－１

Ｕ

＋ ∑
Ｚｕ－１

Ｚ ＝ １

（Ｚ ＋ １） ｂ － Ｚｂ

Ｚｂ－１（Ｚ ＋ １） ｂ
æ

è
ç

ö

ø
÷

（７）

式中 Ｊ 为 Ｆ⁃Ｎ 曲线对应的表征参数。
以 Ｊ 表征的 Ｆ⁃Ｎ 曲线和平均可接受的 ＰＬＬ 相

一致，则：
Ｊ ＝ Ｐ （８）

　 　 通过推导可得：

Ａ１ ＝ Ｐ
１

Ｚｂ－１
Ｕ

＋ ∑
Ｚｕ－１

Ｚ ＝ １

（Ｚ ＋ １） ｂ － Ｚｂ

Ｚｂ－１（Ｚ ＋ １） ｂ
æ

è
ç

ö

ø
÷

（９）

　 　 根据式（９）得到的 Ａ１ 来建立社会风险可接受

衡准，规定高于其值一个数量级以上为不可接受风

险，而低于其值一个数量级以下为可忽略风险。 由

此确定 ＡＬＡＲＰ 区域的边界，定义上边界的斜率为

ｋ１，则有 ｋ１ ＝ －ｂ，纵轴截距为 １０Ａ１；定义下边界的斜

率为 ｋ２，则有 ｋ２ ＝ －ｂ，纵轴截距为 ０􀆰 １Ａ１。

１􀆰 ２　 船舶造价计算

　 　 典型船舶的 ＥＶ 值和船的造价相关。 对于长江

干线的散货船，可采用下式估算造价［９］：
Ｈ ＝ ０􀆰 １３Ｌｐｐ·Ｂ·Ｔ （１０）

式中：Ｈ 为船舶造价，万元；ＬＰＰ 为垂线间长，ｍ；Ｂ 为

船舶型宽，ｍ；Ｔ 为船舶型深，ｍ。
船舶造价和空船质量相关，有：

Ｈ ＝ Ｃ１·Ｖ （１１）
式中：Ｃ１ 为船类型系数，对于内河船：散货船取 １，液
货船取 １􀆰 ８，集装箱船取 １􀆰 ２；Ｖ 为空船质量，ｔ。 对于

散货船、液货船和集装箱船，Ｖ 可按下式计算［１０］：
Ｖ ＝ Ｃ０·Ｌ１． ４

ＰＰ ·Ｂ０． ７５·Ｔ０． ４ （１２）
式中 Ｃ０ 为经验系数，内河散货船取 ０􀆰 １２８，集装箱

船取 ０􀆰 １２９。

２　 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制定

２􀆰 １　 衡准影响参数的取值

　 　 结合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建立的理论方法，针
对散货船确定主要参数取值，包括 ｑ、ｅ、ｂ 和 ＺＵ。 假

定衡准对应的目标时间段为历史事故统计周期中的

最后一年———２０１９ 整年。
１） ｑ 取值。 根据世界银行公开信息，２０１９ 年度

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 １􀆰 ４３０×１０１３ 美元；参考中国国

家统计局官网数据，２０１９ 年度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总

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 ４０ ４７７ 起和 ２９ ５１９ 人。 根

据式（２）可计算职业事故中的累积指标 ｑ 为 ３􀆰 ０３×
１０－１０ 人 ／元。

２） ｅ 取值。 长江散货船涵盖小型散货船、省级

运输散货船及江海直达船。 根据《内河过闸运输船

·５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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舶标准船型主尺度系列第 １ 部分：长江水系》 ［１１］，确
定典型散货船的代表性尺度参数。 利用式（１０）和

式（１１）进行造价估算，并参照内河干散货船指数、

中国船舶交易价格指数、“江海直达 １ 号”船型、“江
海直达 １７ 号”船型等修正造价数据。 ｅ 取船舶造价

的 １０％［７］，计算过程见表 １。

表 １　 ｅ 的计算过程

Ｔａｂ． １　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
参数名称 类型 １ 类型 ２ 类型 ３ 类型 ４ 类型 ５ 备注

船舶典型载重 ／ ｔ ２ ０００ ７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—
船长 ＬＰＰ ／ ｍ ８８ １１０ １２４ １３１ １５０
型宽 Ｂ ／ ｍ １３􀆰 ８ １９􀆰 ２ ２１ ２４ ２４
型深 Ｔ ／ ｍ ３􀆰 ８ ５􀆰 ６ ８􀆰 ９ ９􀆰 ７ １１􀆰 ８

根据典型船的尺度
参数进行修正

造价计算 １ ／万元 ５９９􀆰 ９１ １ ５３７􀆰 ５４ ３ ０１２􀆰 ８３ ３ ９６４􀆰 ５８ ５ ５２２􀆰 ４０ 根据式（１１）计算

造价计算 ２ ／万元 ８２４􀆰 ７２ １ ６８６􀆰 ２１ ２ ５６６􀆰 ９７ ３ １７１􀆰 ４４ ４ １４６􀆰 １９ 根据式（１２）计算

造价 ／万元 ７１２􀆰 ３２ １ ６１１􀆰 ８７ ２ ７８９􀆰 ９０ ３ ５６８􀆰 ０１ ４ ８３４􀆰 ２９ 取平均值

ｅ ／万元 ７１􀆰 ２３ １６１􀆰 １９ ２７８􀆰 ９９ ３５６􀆰 ８０ ４８３􀆰 ４３ —

　 　 ３） ｂ 取值。 其范围为 １≤ｂ≤２，处于中立型风

险时，取ｂ＝ １，说明事故后果相对较轻，社会公众对

事故发生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；厌恶型风险时，取
ｂ＝ ２，认为社会公众对此类事故发生较敏感，风险可

接受程度低。 考虑的 ｂ 取值为：１、１􀆰 ２、１􀆰 ４、１􀆰 ６、１􀆰 ８
和 ２。

４） ＺＵ 取值。 结合内河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

准，针对散货船应涵盖所有吨级的船舶，在进行敏感

性分析时，考虑 ＺＵ 取值为：９、１０、１１ 和 １２。

２􀆰 ２　 参数影响分析

　 　 ｑ 取决于选定时间周期内的事故数据和经济数

据，时间周期确定后，即为定值。 所以，主要针对其

他 ３ 个参数 ｅ、ｂ 和 ＺＵ 开展敏感性分析。
风险高于 ＡＬＡＲＰ 区域后，风险会变得不可接

受，因此，其上边界的确定至关重要。 在进行参数敏

感性分析时，可重点针对上边界。 按照社会风险可

接受衡准建立方法，以 ｂ ＝ １，ＺＵ ＝ １１，ｅ ＝ ７１􀆰 ２３ 万元

为例，说明上边界的计算过程，如下：
基于 ｑ 和 ｅ 值，按照式（１）计算平均可接受的

ＰＬＬ 为 Ｐ＝ ２􀆰 １６×１０－４。
系数 ｂ＝ １，式（９）可简化为：

Ａ１ ＝ Ｐ

∑
Ｚｕ

Ｚ ＝ １

１
Ｚ

（１３）

　 　 将 Ｐ 和 ＺＵ 值带入式（１４），计算得到 Ａ１ ＝ ７􀆰 １６×
１０－５，即为死亡≥１ 的频率，进一步可确定 ＡＬＡＲＰ
区域上边界的斜率 ｋ１ 为－１，纵轴截距为 ７􀆰 １６×１０－４。
按照上述示例方法，进行关键参数的敏感性分析。

１） 不同 ｅ 值对可接受衡准的影响。 考虑中立

型风险的情况，即 ｂ＝ １，同时 ＺＵ 取 １１。 针对表 ２ 的

５ 种 ｅ 值及平均值，分析不同值对衡准的影响。 不

同 ｅ 值情况下，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纵轴截距计算结

果见表 ２，对应的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如图 ２ 所示

（仅显示 ＡＬＡＲＰ 的上边界）。

表 ２　 不同 ｅ 值对应的 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

Ｔａｂ． ２　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ＬＡＲ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 ｖａｌｕｅｓ
散货船 类型 １ 类型 ２ 类型 ３ 类型 ４ 类型 ５ 平均值

ｅ 值 ／万元 ７１􀆰 ２３ １６１􀆰 １９ ２７８􀆰 ９９ ３５６􀆰 ８０ ４８３􀆰 ４３ ２７０􀆰 ３３
Ａ１ 值 ／ （起·船－１·ａ－１） ７􀆰 １６×１０－５ １􀆰 ６２×１０－４ ２􀆰 ８０×１０－４ ３􀆰 ５８×１０－４ ４􀆰 ８６×１０－４ ２􀆰 ７２×１０－４

ＡＬＡＲＰ 上边界斜率 ｋ１ －１ －１ －１ －１ －１ －１
ＡＬＡＲＰ 上边界纵轴截距 ７􀆰 １６×１０－４ １􀆰 ６２×１０－３ ２􀆰 ８０×１０－３ ３􀆰 ５８×１０－３ ４􀆰 ８６×１０－３ ２􀆰 ７２×１０－３

　 　 由图 ２ 可以看出，ｂ 和 ＺＵ 均相同的条件下，ｅ 值

越小相同死亡人数对应的累积频率越小，说明总体

职业风险主要按照活动占 ＧＮＰ 的不同比重进行分

布。 对于重要性较低的活动而言，即活动对应的 ｅ
值较小时，社会可能不愿意接受过高的死亡风险，意
味着较低的经济重要性和较低的 ＰＬＬ 对应。

２） 不同 ＺＵ 值对可接受衡准的影响。 考虑中立

型风险的情况，即 ｂ ＝ １，同时，ｅ 取平均值为 ２７０􀆰 ３３
万元。 考虑 ＺＵ 值为 ９、１０、１１ 和 １２，分析不同 ＺＵ 对

衡准的影响。 不同 ＺＵ 情况下，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

纵轴截距计算结果见表 ３，对应的社会风险可接受

衡准如图 ３ 所示（仅显示 ＡＬＡＲＰ 的上边界）。

·６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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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３　 不同 ＺＵ 对应的 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

Ｔａｂ． ３　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ＬＡＲ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ＺＵ ｖａｌｕｅｓ
散货船 类型 １ 类型 ２ 类型 ３ 类型 ４

死亡最大值 ＺＵ ／人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
Ａ１ 值 ／ （起·船－１·ａ－１） ２􀆰 ９０×１０－４ ２􀆰 ８０×１０－４ ２􀆰 ７２×１０－４ ２􀆰 ６４×１０－４

ＡＬＡＲＰ 上边界斜率 ｋ１ －１ －１ －１ －１
ＡＬＡＲＰ 上边界纵轴截距 ２􀆰 ９０×１０－３ ２􀆰 ８０×１０－３ ２􀆰 ７２×１０－３ ２􀆰 ６４×１０－３

图 ２　 不同 ｅ 值对应的 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

Ｆｉｇ． ２　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ｒｄｅ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ＬＡＲ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ｏｒ
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 ｖａｌｕｅｓ

　 　 由图 ３ 可以看出，ｂ 和 ｅ 值均相同的条件下，ＺＵ

越小，相同死亡人数对应的频率越大。 说明最大死

亡人数的值越大，对应的社会风险接受衡准越严苛。
　 　 ３） 不同 ｂ 值对可接受衡准的影响。 ＺＵ 取 １１，
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图 ３　 不同 ＺＵ 值对应的 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

Ｆｉｇ． ３　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ＬＡＲ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ｏｒ
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ＺＵ ｖａｌｕｅｓ

ｅ 取平均值为 ２７０􀆰 ３３ 万元。 分析不同 ｂ 值对衡准的

影响。 不同 ｂ 值情况下，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纵轴截

距计算结果见表 ４，对应的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如

图 ４ 所示（仅显示 ＡＬＡＲＰ 的上边界）。
表 ４　 不同 ｂ 值对应的 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

Ｔａｂ． ４　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ＬＡＲ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 ｖａｌｕｅｓ
散货船 类型 １ 类型 ２ 类型 ３ 类型 ４ 类型 ５ 类型 ６
ｂ 值 １ １􀆰 ２ １􀆰 ４ １􀆰 ６ １􀆰 ８ ２􀆰 ０

Ａ１ 值 ／ （起·船－１·ａ－１） ２􀆰 ７２×１０－４ ３􀆰 ２５×１０－４ ３􀆰 ７９×１０－４ ４􀆰 ３１×１０－４ ４􀆰 ８１×１０－４ ５􀆰 ２６×１０－４

ＡＬＡＲＰ 上边界斜率 ｋ１ －１ －１􀆰 ２ －１􀆰 ４ －１􀆰 ６ －１􀆰 ８ －２􀆰 ０
ＡＬＡＲＰ 上边界纵轴截距 ２􀆰 ７２×１０－３ ３􀆰 ２５×１０－３ ３􀆰 ７９×１０－３ ４􀆰 ３１×１０－３ ４􀆰 ８１×１０－３ ５􀆰 ２６×１０－３

图 ４　 不同 ｂ 值对应的 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

Ｆｉｇ． ４　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ＬＡＲ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ｏｒ
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 ｖａｌｕｅｓ

　 　 由图 ４ 可以看出，ｅ 和 ＺＵ 均相同的条件下，当
死亡人数较小时，ｂ 值越小相同死亡人数对应的频

率越小；当死亡人数较大时，ｂ 值越小相同死亡人数

对应的频率越大。 说明 ｂ 值越大，对风险越是厌恶，
特别是当死亡人数变大时，ｂ 值的增加，可以体现出

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的严苛性，即要求 Ｆ⁃Ｎ 曲线中

较大的死亡对应的累积频率应是较低的。

２􀆰 ３　 一般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制定

　 　 针对长江散货船，建立一般的社会风险可接受

衡准。 ｅ 取平均值 ２７０􀆰 ３３ 万元。 结合参数的敏感

性分析结果，基于平均值构建的社会风险可接受衡

准，对那些 ｅ 值较大的经济活动是比较严苛的，而对

ｅ 值较小的经济活动是偏宽松的，一定意义上符合

·７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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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预期，即要求 ｅ 值较大的经济活动更应减少人

员死亡风险。 ＺＵ 值取 １１。 要求针对所有吨级的长

江散货船，满足最低安全配员标准。 ｂ 值取 １。 根据

英国 健 康 和 安 全 委 员 会 （ Ｈｅａｌｔｈ ＆ Ｓａｆｅｔｙ
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，ＨＳＣ） ［１２］研究和建议，构建一般社会风

险可接受衡准时考虑 ｂ 取 １；而海安会 （Ｍａｒｉｔｉｍｅ
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，ＭＳＣ） ［１３］历次会议中，将包括核设

施、化工厂和海洋工程设备在内的社会风险定义为

中立型，建议 ｂ 取 １。
按照衡准建立方法及 ２􀆰 ２ 节的示例计算过程，

得到 Ａ１ ＝ ２􀆰 ７２×１０－４。 进而可确定 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

界纵轴截距为 ２􀆰 ７２×１０－３，ＡＬＡＲＰ 区域下边界纵轴

截距为 ２􀆰 ７２×１０－５，２ 条边界的斜率均为－１。 针对长

江散货船，建立一般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，如图 ５ 所

示。 定义该衡准名称为 Ｓｈ１＿Ｃｒｉ。

图 ５　 针对散货船的一般风险可接受衡准

Ｆｉｇ． ５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
ｆｏｒ ｂｕｌｋ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

２􀆰 ４　 改进的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制定

　 　 实际上，社会公众对导致多人死亡的事故具有

强烈反感，普遍的观念是 １ 起导致 １ ０００ 人死亡的

事故，比 １ ０００ 起每起导致死亡 １ 人的事故更坏，即
对死亡人数大的事故有很明显的风险厌恶。 对长江

通航来说，得益于相关监测设备、智能技术的发展，
已实现长江干线水域水文状况的实时查阅，尽可能

规避了相关风险；已建立了一系列应急设备库，覆盖

长江上、中、下游，可在短时间内迅速采取行动，减少

船舶事故危害。 在构建一般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

时，厌恶系数的选取参考针对海船的相关规定，制
定的衡准对长江船舶来说是偏宽松的。 此外，结
合 ２０１０—２０１９ 年期间的长江水上交通事故数据，
可以看出，散货船单次事故造成的人员死亡数相

对不多。
基于上述理由，针对长江散货船，考虑建立改进

的、更严苛的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。 方法如下：
１） 绘制一般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 Ｓｈ１＿Ｃｒｉ。 对

应参数取值分别 ｅ ＝ ２７０􀆰 ３３ 万元、ＺＵ ＝ １１ 和 ｂ ＝ １。
图 ６ 为改进的风险可接受衡准的建立过程，实线形

式的上边界 １ 和下边界 １ 为衡准 Ｓｈ１＿Ｃｒｉ 对应的

ＡＬＡＲＰ 区域的边界。

图 ６　 改进的风险可接受衡准的建立过程

Ｆｉｇ． ６　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ｉｓｋ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
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ｕｌｋ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

２） 同一图中绘制另外的以 Ｆ⁃Ｎ 曲线表示的可

接受衡准。 参数取值分别为 ｅ ＝ ２７０􀆰 ３３ 万元、ＺＵ ＝
１１ 和 ｂ＝ １􀆰 ５。 衡准计算方法为：按照式（１）计算平

均可接受的 ＰＬＬ 为 Ｐ＝ ８􀆰 ２０×１０－４，同时，式（９）可表

述为：

Ａ１ ＝ Ｐ
１

Ｚ０􀆰 ５
Ｕ

＋ ∑
Ｚｕ－１

Ｚ ＝ １

（Ｚ ＋ １） １􀆰 ５ － Ｚ１． ５

Ｚ０􀆰 ５（Ｚ ＋ １） １􀆰 ５
æ

è
ç

ö

ø
÷

（１４）

　 　 计算得到 Ａ１ ＝ ４􀆰 ０５×１０－４，即为死亡≥１ 的频

率。 可确定 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的纵轴截距为

４􀆰 ０５×１０－３，斜率 ｋ１ 为 － １􀆰 ５，定义其为上边界 ２；
ＡＬＡＲＰ 区域下边界的纵轴截距为 ４􀆰 ０５×１０－５，斜率

ｋ２ 为－１􀆰 ５，定义其为下边界 ２。 如图 ６ 所示的虚线

形式的边界。
３） 在图 ６ 中，确定上边界 １ 和上边界 ２ 的交

点，定义为 Ｏ１；确定下边界 １ 和下边界 ２ 的交点，定
义为 Ｏ２。

４） 确定改进的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 ＡＬＡＲＰ 区

域的边界。 上边界为折线：在交点 Ｏ１ 左侧取斜率为

－１ 的一段线，交点右侧取斜率为－１􀆰 ５ 的一段线；下
边界为折线：在交点 Ｏ２ 左侧取斜率为－１ 的一段线，
交点右侧取斜率为－１􀆰 ５ 的一段线。 完整的绘制过

程如图 ６ 所示。
改进的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如图 ７ 所示。 定义

该衡准名称为 Ｓｈ２＿Ｃｒｉ。

·８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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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７　 针对散货船改进的风险可接受衡准

Ｆｉｇ． ７　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ｉｓｋ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
ｆｏｒ ｂｕｌｋ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

３　 可接受衡准的应用研究

３􀆰 １　 长江船舶历史事故数据

　 　 搜集 ２０１０—２０１９ 年期间长江散货船事故数据

计 ２ ２１９ 起，涵盖碰撞、搁浅、触礁、触碰、自沉（沉
没）、风灾、火灾 ／爆炸等主要事故类型。 根据规定

的事故等级划分标准［１４］，整理和统计分析历史事故

数据。 考虑事故造成的后果情况，就散货船而言，小

事故占 ８７􀆰 ３４％，一般及以上事故占 １２􀆰 ６６％。 事故

后果分析结果如图 ８ 所示。

图 ８　 ２０１０—２０１９ 年长江散货船事故后果统计结果

Ｆｉｇ． ８　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ｕｌｋ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
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９

散货船所有事故中，存在人员死亡或失踪的事

故总计 １４４ 起。 假定失踪等同于死亡，不计及人员

受伤的情况，针对散货船不同的事故类型，分析每起

事故造成的人员死亡数。
统计获得散货船不同事故类型不同死亡人数对

应的事故起数，见表 ５。
表 ５　 单次事故不同死亡人数对应的事故起数

Ｔａｂ． ５　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ａｔｈ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
事故类型 Ｚ＝ １ Ｚ＝ ２ Ｚ＝ ３ Ｚ＝ ４ Ｚ＝ ５ Ｚ＝ ６ Ｚ＝ ７ Ｚ＝ ８ Ｚ＝ ９ Ｚ＞９

碰撞 ２３ ８ ３ ４ ０ １ ０ ０ １ ０
搁浅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
触碰 ２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
触礁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
自沉 ３８ ２０ １０ ４ ２ １ １ １ １ ０

火灾 ／爆炸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
风灾 ４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

其他事故 ４ ２ １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

３􀆰 ２　 不同事故类型的风险计算

　 　 结合长江航运发展报告［１５］，确定 ２０１０—２０１９ 年

期间长江水域散货船总的船年数 Ｓ。

针对不同的事故类型，在计算单次事故死亡数≥
Ｚ 的频率基础上，绘制与事故类型一一对应的 Ｆ⁃Ｎ 曲

线。 以碰撞事故为例，累积频率的计算过程见表 ６。

表 ６　 不同死亡数对应累积频率的计算

Ｔａｂ． ６　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ａｔｈｓ
名称 总的船年数 Ｓ

单起事故死亡人数≥Ｚ
对应的事故起数 Ｋ

Ｚ＝ １ Ｚ＝ ２ Ｚ＝ ３ Ｚ＝ ４ Ｚ＝ ５ Ｚ＝ ６ Ｚ＝ ７ Ｚ＝ ８ Ｚ＝ ９
４０ １７ ９ ６ ２ ２ １ １ １

频率 ／ （起·船－１·ａ－１） ４􀆰 ３４×１０－４ １􀆰 ８４×１０－４ ９􀆰 ７６×１０－５ ６􀆰 ５１×１０－５ ２􀆰 １７×１０－５ ２􀆰 １７×１０－５ １􀆰 ０８×１０－５ １􀆰 ０８×１０－５ １􀆰 ０８×１０－５

　 　 不同事故对应的 Ｆ⁃Ｎ 曲线，均应分别绘制于本

文建立的 Ｓｈ１＿Ｃｒｉ 和 Ｓｈ２＿Ｃｒｉ 这 ２ 种风险可接受衡

准中，以直接呈现不同事故类型造成的社会风险所

处的风险区域。 图 ９ 和图 １０ 分别为应用 ２ 种不同

可接受衡准获得的风险评估结果。

·９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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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９　 基于 Ｓｈ１＿Ｃｒｉ 衡准的散货船社会风险评估结果

Ｆｉｇ． ９　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ｕｌｋ
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ｈ１＿Ｃｒｉ

图 １０　 基于 Ｓｈ２＿Ｃｒｉ 衡准的散货船社会风险

评估结果

Ｆｉｇ． １０　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ｕｌｋ
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ｈ２＿Ｃｒｉ

３􀆰 ３　 散货船风险评价

　 　 由图 ９ 和图 １０ 看出，长江散货船碰撞和自沉事

故造成的社会风险相对较高；碰撞、自沉、触碰及火

灾 ／爆炸对应的社会风险均处于 ＡＬＡＲＰ 区域；风灾

和触礁对应的社会风险均是部分位于 ＡＬＡＲＰ 区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域，部分位于可忽略区域；搁浅造成的社会风险最

低，位于风险可忽略区域。 应用一般衡准 Ｓｈ１＿Ｃｒｉ
和改进衡准 Ｓｈ２＿Ｃｒｉ 进行风险评估时，散货船总的

社会风险均是处于 ＡＬＡＲＰ 区域。
特别地，若社会风险处于 ＡＬＡＲＰ 区域，表明风

险尚未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，考虑通过采取一定的

风险控制措施来尽可能降低风险；实际操作时，建议

针对风险控制措施进行成本效益评估，实现既降低

风险又满足经济性要求的目标。

４　 结　 论

　 　 １） 职业事故中累积指标、船舶营运经济价值、
风险厌恶系数和单次事故最大死亡人数均会对社会

风险可接受衡准的制定形成影响，但相对于其他

３ 个参数，风险厌恶系数对 ＡＬＡＲＰ 区域边界的设定

有更为明显的影响，是决定可接受衡准是否足够严

苛的最关键参数。
２） 一般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和改进的社会风

险可接受衡准这 ２ 种衡准 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的纵

轴截距均为 ２􀆰 ７２ × １０－３，下边界的纵轴截距均为

２􀆰 ７２×１０－５；２ 种衡准 ＡＬＡＲＰ 区域上边界的横轴截

距约分别为 ２６９２ 和 ２５７，改进衡准对应的死亡人数

是一般衡准的 ９􀆰 ５５％；下边界的横轴截距约分别为

２７ 和 １２，改进衡准对应的死亡人数是一般衡准的

４４􀆰 ４４％。 改进衡准对较大数目的人员死亡有更强

烈的厌恶性。
３） 文中建立的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主要适用

于长江散货船。 若需针对长江集装箱船、危化品船、
客船等建立社会风险可接受衡准，应分别予以考虑，
在获得对应职业事故中累积指标、船舶营运经济价

值、风险厌恶系数和单次事故最大死亡人数等基础

上，参考文中的理论方法和流程，通过计算 ＡＬＡＲＰ
区域边界来准确制定衡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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